省、市级支持企业上市补助标准

	省、市级
	补助内容
	补助额度

	大连市落实省级政策上市补助标准
	境内科创板首发上市
	分阶段总额1500万元

	
	境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首发上市
	分阶段总额1000万元

	
	境外交易所首发上市
	一次性1000万元

	
	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新三板）
	挂牌
	一次性150万元

	
	
	挂牌后股权融资
	融资额的1%，

最高500万元

	
	大连市企业境内借壳上市并将注册地迁入大连
	一次性1000万元

	
	外市上市公司将注册地迁入大连
	一次性1000万元

	
	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司债、双创债或资产证券化
	融资额的2‰，

最高500万元

	大连市市级上市补助标准
	境内首发上市（“新三板”“四板”企业上市实行差额补贴）
	分阶段总额400万元

	
	境外主板、创业板上市融资1000万美元以上

（含首发和非首发）
	一次性400万元

	
	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新三板）挂牌
	一次性140万元

	
	境内借壳上市且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大连
	一次性400万元

	
	改制并在大连市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板挂牌
	一次性40万元

	
	大连市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挂牌
	一次性5万元

	
	中小微企业在全国证券交易场所（上交所、深交所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）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
	融资额的1‰，

最高10万元


